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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广日股份         股票代码：600894        编号：临 2017—022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广州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下半年 

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公司与关联人的日常关联交易为生产经营所需，交易

定价公允，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益

的情形。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7年 8月 28日，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了第七

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广州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参加表决的 9 名董事全票同意本项议案，

本议案不存在关联董事需回避表决的情形，也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已经事前认可该日常关联交易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董事会

对公司与广州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2017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的审议及表决程

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公司章程》

及《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程序合法有效。所拟定的日常关联交易均

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价公允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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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进行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持续、

稳定发展。 

（二）前次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广州

市国资委”）于 2017 年 5 月 26 日签发了《广州市国资委关于广州广日集团有限

公司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给广州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穗国资产权

[2017]29 号），决定将公司控股股东广州广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日集

团”）100%国有产权无偿划转给广州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气装

备集团”）。由于广日集团持有公司 56.56%的股份，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完成后，

电气装备集团将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暨关联方。 

本次无偿划转实施前，电气装备集团不是公司的关联方，不存在前次日常关

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三）2017年下半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和类别 

单位：人民币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1、电气装备集团简介 

（1）企业名称：广州电气装备集团有限公司 

（2）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3）法定代表人：蔡瑞雄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2017 年下半年 

预计金额 

电气装备集团及

其实际控制的企

业 

购买原材料、燃料、动力 8,300,000.00 

接受劳务 100,000.00 

销售产品、商品 500,000.00 

提供劳务 100,000.00 

小计 9,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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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册资本：197,265万元人民币 

（5）住所：广州市越秀区大德路 187号 13楼 

（6）经营范围：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电工仪器仪表制造；供应用仪

表及其他通用仪器制造；电子测量仪器制造；光学仪器制造；通用和专用仪器仪

表的元件、器件制造；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企业自有资

金投资；机械配件批发；电气设备批发；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技

术进出口；商品零售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场地租赁（不含仓储）。 

（7）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主要会计数据（合并报表，已经审计） 2016年 

总资产 9,406,679,600 

净资产 5,080,473,800 

营业收入 4,972,095,800 

净利润 926,332,700 

 

2、与本次交易相关的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企业名称 与电气装备集团的关系 

广州广哈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锻造一厂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越鑫机电设备进出口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柴油机厂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市盛邦投资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电气输配电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广化机化建装备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联电集团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电子集团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高压电器厂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机研所金属热处理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广电南洋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益勤实业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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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机床厂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广重集团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机电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羊城地下工程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智造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广重重机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东荻赛尔机械铸造股份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导新模具注塑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启源数控技术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电缆厂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机电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广州市进口设备电器配件中心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其他企业 电气装备集团实际控制的企业 

 

(二)关联关系 

电气装备集团因无偿受让公司控股股东广日集团的 100%国有产权，成为公司

的间接控股股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

项“直接或者间接控制上市公司的法人或其他组织”，电气装备集团为公司关联

法人。 

（三）电气装备集团经营情况与财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的定价原则 

上述各项日常关联交易的定价按以下标准及顺序确定:  

（一）国家、地方物价管理部门规定或批准的价格。 

（二）行业指导价或自律价规定的合理价格。 

（三）若无国家、地方物价管理部门规定的价格，也无行业指导价或自律价，

则为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应由甲乙双方协商后确定；确定可

比的当地市场价格时，应主要考虑在当地提供类似产品的第三人当时所收取市价

以及作为采购方以公开招标的方式所能获得的最低报价)。 

（四）若无可比的当地市场价格，则为推定价格(推定价格是指依据不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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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有关会计准则而加以确定的实际成本加届时一定利润而构成的价格)。 

（五）不适用上述价格确定方法的，按协议公允确定价格。 

四、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均为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需，交易定价公允，并严格按照相关

规定履行批准程序，不构成对公司独立性的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利

益的情形。进行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生产经营持续、稳定发展。 

五、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八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该交易的书面文件和董事会上所发表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八月三十日 


